风正扬帆 奋勇争先 努力开创海洋发展新局面
----区海洋发展局2019年工作总结

2019年机构改革后，区海洋发展局承担了全区海洋经济发展、海域海岛管理、渔业渔政管理等工作。一年来,区海洋发展局立足新定位，承担新使命，奋勇争先，锐意进取，努力开创海洋发展新局面，“2019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活动受到龚正省长、王清宪书记肯定性批示，获得“青岛市浒苔处置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一、党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见实效
[bookmark: _GoBack]一是落实党建主体责任。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制定下发《2019年区海洋发展局党建工作要点》，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分解任务。制定了《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党建工作目标管理考评细则》和《2019年度抓基层党建“三张清单”》。7月成立局机关党委和机关纪委，8月完成基层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新设置2个老干部支部，进一步健全了党的机构设置。加强党员监督管理，新发展党员4名。狠抓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班子带头履行“一岗双责”，落实廉政建设责任清单，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承诺书，严格落实党组工作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以规范议事规则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督查暗访制度、廉政谈话制度等纪检监察工作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党员中央八项规定及“五条禁令”的日常管理监督，推进从严管理党员常态化。针对工委（区委）第二巡察组对原蓝色经济发展中心党组巡察反馈问题，建立“一个问题、一项整改、一名责任领导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逐一整改落实、对账销号。
二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筑牢意识形态根基。全局开展学习活动40余场次，讲授党课近30批次。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机关党委每季度对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和“四簿一册”记录检查，评先树优。开展庆祝建党98周年“经略海洋展风采”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了延时学习、现场教学、专题研讨等一系列活动，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安排专人负责，做好“学习强国”学习监督，充分利用好平台进行学习推广，实现了在职人员百分百使用，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三是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配档。组织开展了主题教育读书班，研读领读原著；组织开展领导班子专题研讨会、“三述”及“三看三问”主题交流会、读书心得交流会，开展应知应会知识考试、观看主题教育专题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党员主题日等，扎实开展主题教育。围绕机关建设、海洋经济等内容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材料15篇。坚持问题导向，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在推进海洋经济发展、优化行政审批、解决群众历史遗留问题等工作中取得成效。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科技服务等实践活动6次。依托机关5个支部成立5支“双报到”志愿服务队，先后组织了乒乓球比赛、专家义诊等活动，提高了社区党组织与机关党组织结对共建水平。在全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
二、实施“海洋攻势”，全面提升经略海洋能力
一是全国区级层面率先制定海洋发展政策。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快海洋产业强链补链促进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的意见》《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关于支持海洋产业强链补链的若干政策》系列政策文件，加快海洋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政策文件涵盖海洋规划、产业发展、政策保障等方面，成为全国第一且唯一以区级层面出台的系统完备的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专项指导性文件，为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新区经略海洋能力，为全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探索新路径。
二是扎实推进“海洋攻势”。建立了“海洋攻势”作战指挥体系，主动认领推动112项攻坚任务和55项年度重点工作事项，建立定期调度机制，统筹推进“海洋攻势”作战。目前，2019年度重点工作事项基本完成（除需统计数据事项外）。以“海洋传统产业走向远海、海洋新兴产业走向深海、海洋服务业走向陆海统筹”为引领，推动新区海洋经济快速高质量发展。总投资690亿元的30个重点海洋项目顺利推进，其中，中船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加快建设，中科院青岛科教园、华大基因北方中心项目二期实现主体完工，总投资15亿美元的中国自主集成建造的世界最大吨位级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P70成功完成交付，青岛科海生物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海洋生物提取胶原蛋白肽项目投产运行，聚大洋集团建成世界首家海藻综合加工园区，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项目一期投产运营，明月海藻集团跨入2019年青岛民营企业制造业10强。
三是新增3处国家级海洋牧场。以推进斋堂岛、凤凰岛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人工鱼礁项目为抓手，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现代化建设。2019年新申报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3处，占青岛申报数的100%，已上报农业农村部，12月底批复。全年完成投资7000万元，投放礁体10万空方，新建海洋牧场观测网1套，海洋牧场智能化、信息化水平逐步完善。截至目前，我区已有国家级海洋牧场10处，占青岛市的77%，形成全省最大规模的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四是启动国家级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设。按照传统产业走向远海的发展思路，着力推动山东深海冷水团公司的“黄海冷水团”绿色养殖项目建设。在深蓝1号成功试验的基础上，开展深蓝2号的建设工作。目前“深蓝2号”已完成网箱制作单位招标、方案设计等工作，年内开工建造。“深蓝2号”大型渔场设计养殖水体14万立方米，可养殖三文鱼3000吨。近岸海洋牧场629公顷海域已完成确权工作，70万尾三文鱼鱼苗正常培育，为深蓝2号顺利养殖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启动编制国家级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建设方案，争取年内上报国家批准。
五是南鱼北养养殖模式青岛首创。为更好推动深水网箱建设，提升网箱养殖效益，采取“南鱼北养+灯光诱饵”模式，构建绿色产业体系，该模式为青岛市首创。我区投放的5万尾大黄鱼、真鲷等深水网箱养殖品种，已陆续上市销售，效果良好。南鱼北养的成功，进一步带动深水网箱发展，2019年全区新发展深水抗风浪网箱126个，深水抗风浪网箱总数达到400个以上，深水网箱养殖产量达到14800余吨。
六是海洋科技推广工作亮点纷呈。引进了以中科院国家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船重工海洋装备研究院为代表的10余个“中字头”海洋科研平台，海藻活性物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基因库等一批“国字号”科研平台先后投入使用，市级以上涉海重点(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达到75家。举办了中国科学院-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创新企业家专委会2019年会等20余次研企交流活动，发布海洋科技成果200余项，达成合作意向50余项，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靶向海工装备、海洋生物、海洋新材料等产业需求，通过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等大平台协作攻关，组织实施关键技术攻关100余项，20余项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七是“双招双引”促增量发展。有序推进海工装备产业链、海洋经济产业集群招商。研究起草了《海洋经济产业集群招商工作行动方案》、《新区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招商工作行动方案》，积极推进自贸区海洋产业招商，重点开展船舶海工、海洋渔业、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招商，截至目前，已在自贸区成功注册21家，正在办理注册8家，有意向注册企业20余家。年内将完成外资到账650万元，完成内资招商任务5000万元。积极开展新区涉海人才信息调查摸底工作，梳理海洋领域人才31017人。发挥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13个“中科系”海洋科技成果平台优势，形成320多项海洋科技成果汇编。积极组织5家企业申报海洋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全部入围。引进成立了新区首家混合所有制公司—青岛东亚国际博览有限公司，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三、强化海域管理，高效服务新区经济发展
一是大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力保障用海项目建设。201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国务院24号文）颁布以来，各级海域管理部门严控新增用海项目。为解决我区用海项目审批瓶颈，保障重点用海项目尽快落地，完成了全区158个历史遗留问题图斑的生态评估和生态修复方案的完成编制、上报和评审工作，处理意见已逐级上报。目前，19宗已确权未完成围填海项目的生态建设方案编制，并通过了自然资源部备案。同时，对未确权历史遗留问题图斑逐一审查，确定涉海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图斑52个，涉及图斑面积406.704公顷，共解决20个项目用海，待我区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方案报自然资源部备案通过后，即可启动用海审批程序，为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空间助力。
二是打造海洋综合管控“蓝色天网”。建设海洋综合管控“蓝色天网”，是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实现对我区滨海岸线及部分海域的视频采集，同时建立收集、整合、分析海洋信息数据的框架体系，建成智慧海洋管理平台，实现海洋“一张图”管理；建设近岸海域视频监控网；加强海上目标探测能力建设；分步骤建设海洋环境监测网；建成海洋大数据中心；构建面向社会公众的海洋信息服务体系。在全国层面实现了三个“率先”：率先打破海洋数据“信息烟囱”，率先实现海洋管理“一张图”，率先建成海洋综合管控“蓝色天网”。
三是优化审批程序。深入用海单位调研，梳理用海项目在审批过程遇到的问题，实施容缺办理，变多环节为一个环节，变逐级征求意见为同时征求意见，最大限度提高审批速度。目前，已完成 29 宗用海项目审批，为重大项目推进提供了高效服务。
四是开展岸线调查。对我区北至洋河口、南至甜水河的海岸线进行海岸线类型、长度、自然岸线保有率调查，划定我区海岸线走向、精确位置，全面查清海岸线两侧一定范围内的开发利用现状，形成我区海岸线矢量数据，取得由海域新划入陆域6万余亩的初步成果，待自然资源部批复后可为下一步重点项目建设预留更大空间。
五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在新区所辖海域北起胶州湾洋河入海口，南至黄家塘湾甜水河入海口，共布设监测站位28个；选取5处代表性渔港，积极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工作。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有序推进。规范开展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受理和申报。全面推行湾长制工作，确保底数清楚措施有力、组织体系健全有力、精准施策管理有力、规范运行工作有力。及时启动浒苔处置应急响应，在金沙滩等重点海域设置了20000米浒苔拦截浮坝。出动巡查30余航次，打捞渔船450船次，共打捞浒苔33456余吨，实现了“日产日清、无异味、无腐烂、不过夜”的浒苔清理目标。同时，根据青岛市局要求，安排20条渔船协助市局对青岛沿海一线进行浒苔打捞工作。
四、渔政渔港管理走在全省前列
一是伏季休渔工作力度空前。严格落实职责，创新管理方法，狠抓伏休执法巡查、渔船管控等重要环节，海陆并举抓执法，陆地出动执法人员5306人次、车辆1621车次，检查渔港码头停泊点83个、渔船2000余艘。海上出动执法人员3258人次、出动渔政船380艘次，检查渔船数467艘，查处违规渔船数383艘（同比增长275%）、罚款235.545万元（同比增长223%），没收渔获物数量3万余公斤，圆满完成了全年伏休管理任务。
二是渔业安全工作平稳扎实。扎实推动海洋渔业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海洋渔业领域天清风正。抓好“两节”、四个季度安全月等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开展安全检查31次，排查治理安全隐患37起，为540艘渔船配备新型北斗、AIS船载终端。举办4期安全生产培训班，惠及1000余人。做好应急值守工作，发布预警短信370万条。坚持作业渔船夜间点名制度，实施无隙监控，及时掌握作业动态。出动执法人数240余人次，检查养殖业户276家次，水产品质量抽检282批次，合格率100%，“守护舌尖行动”坚强有力。
三是做实船港监督管理。扎实开展渔港监督管理，立案查处违法行为9起，罚款1.25万元。落实渔船登记和年检工作，办理新增渔船国籍登记和所有权登记28艘，注销登记19艘。结合“美丽青岛”环保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渔港环境整治，在10处拟认定渔港内设置了含油污水接收装置、渔港垃圾收集设施，并责成渔港管理单位定时转运和处理。高质量做好渔船检验工作，共完成各类渔船检验2807艘，占全年业务量的95%。提升船员综合素质，全年举办船员培训班8期，培训船员783名。
五、2019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实现全面提升
2019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以“交流互鉴 开放融通”为主题，以“港口、贸易、航运、金融”为主线，突出国际化、专业化、成果化、品牌化，进行了多项改革创新，首次举办将“东亚商品展”提升为“东亚海博会”；首次邀请了5名国外现任副部级官员参会；首次邀请了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等4个国际海洋组织负责人参加论坛。首次实现专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发布4个重量级专业报告，集中签约了总投资373亿元的10个“双招双引”涉海重点项目，实现了层级、内容、规模和成果全面提升。
六、2020工作打算
一、实施海洋管治精准建设
全力服务重点项目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围填海管控管理办法，全力保障冷链物流、黄张路等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海岛生态修复。修改完善招拍挂办法，调整养殖用海审批流程，探索海域资源整体论证，探讨开展无人岛确权，积极配合海控、融控集团科学开展利用海域海岛资源。
二、激发海洋攻势澎湃动力
紧跟政策规划实施进程，全面落实海洋攻势，印发实施工作方案。研究确定“十四五”规划经费、招投标等工作。深入研究自贸区建设，积极做好新区海洋发展委员会相关工作。加强蓝色经济运行分析，把握海洋经济运行走势，做好应对措施。建立海洋经济企业调度系统，完善企业名录。筛选涉海企业，建立海洋经济重点监控企业库。加大双招双引工作力度，加强项目调度管理，成立海洋经济产业集群和海工装备产业链专业招商团队。加强海洋经济发展综合考核，细分指标，增加考核权重，调动全区经略海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加快渔业项目稳步推进
加快推动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争取新创建2-3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完成投资700万元，投放礁体10万空方，建设海洋牧场观测网2-3套，发展深水抗风浪网箱110个，进一步促进深水网箱养殖效益。加快推进“黄海冷水团”绿色养殖项目建设。积极做好水产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持续推进瑞滋“参优1号”海参、“黄条鰤”等新品种繁育和推广工作。
四、高标准推动平台筹建工作
着力推进平台理事会和秘书处成立，实现与国际海洋组织的合作，协助建设平台常设性办事机构，正式入驻平台永久性会址中铁青岛世界博览城办公。高标准做好2020青岛论坛筹备工作，进一步优化论坛总体方案，坚持关口前置，高标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青岛论坛办出影响、办出成果、办出水平。加强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网站建设，提升平台及论坛宣传推介能力。
五、强化渔业安全底线思维
继续加大对违规渔具专项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清网”行动，切实保护渔业资源。保持伏季休渔高压管理力度，不断强化措施，严格落实职责，创新管理方法，确保休渔管理任务圆满完成。加强海洋领域扫黑除恶治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严打高压态势，推动涉黑涉恶问题源头治理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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